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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4 年 7 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法規專區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-勇敢揭弊 安心有保障 

廉政風險案例 詐欺犯入獄勾結律師靠一張嘴繼續騙 

妨害罷免檢舉專線 
罷免投票我作主 民主價值共維護 

臺東地檢署檢舉罷免妨害專線 0800-024-099 

犯罪預防社會參與

活動 
法務部辦理「炎夏漫活 創意說畫」徵件活動 

反詐騙宣導 
內政部警政署為防範外籍人士遭受詐騙，製作

多國語言版本「外籍人士反詐騙宣導簡報」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

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

爆料-我爆料)。 
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」。 
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

檢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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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法規專區 

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勇敢揭弊 安心有保障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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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風險案例 

風險態樣 

詐欺犯入獄勾結律師靠一張嘴繼續騙 

案情概述 

    某甲受刑人與某乙律師係舊識。某甲入監服刑期間，趁監所內女受刑人想

出監之急迫心情，於 112 年 5 月至 113 年 4 月間，與某乙共謀向受刑人某丙及

其前夫佯稱能行賄監察委員，讓受刑人某丙能提早假釋以及替某丙之前夫運作

監察院職位，某乙並於過程中幫腔，使某丙及其前夫因而陷於錯誤，而陸續匯

款共 104 萬餘元至指定之帳戶。 

    某甲復於 113 年 12 月下旬，向甫入監之受刑人某丁佯稱其胞姊為監察委

員，可幫忙再審，但活動費大概需要 2 至 3 百萬元，並稱某乙很會打再審案件，

可以委任某乙幫忙打再審官司云云，某丁遂委由某甲、某乙代為辦理解約美金

保單等事，然 2 人即因本案遭搜索而未遂。 

偵查結果 

被告某甲、某乙均涉犯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犯詐欺取財、同法第 339 條第 2 項

、第 1 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等罪嫌。本案檢察官依法起訴被告某甲、某乙，並分

別向法院具體求處有期徒刑 4 年、2 年。又被告某乙身為現職律師，已另調查

辦理移付律師懲戒事宜。 

原因分析 

一、 收容人在監時，容易因各種因素而被騙，例如：心理壓力、對外界資訊不

熟悉、對訴訟程序不了解、對假釋、外役監、保外等政策流程不熟等。 

二、 本案受刑人急迫想出監及訴訟能順利之心情，而未加以查證，讓人有機

可趁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得，假借公務員名義來詐取財物。 

宣導重點 

一、 提醒收容人注意司法黃牛詐騙手法，遇案要多方查證，慎選正確之司法

途逕，例如與誰熟識拿錢可以讓法官幫忙判決無罪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之司法黃牛案例宣導參考網站：  https://tpd.judicial.gov.tw/tw/lp-6125-

151.html。 

二、 請收容人注意並轉知其親友「勿輕信發錢可以提早假釋或在監過得好等

，如對申辦流程有疑問可詢問主管，親友則可來電詢問避免被騙等」。 

三、 發現被詐騙要勇於報警處理，避免讓不法者有機可趁，防範更多人受害。

另如果發現有假借公務員名義行詐騙之情事，請要報告主管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 

https://tpd.judicial.gov.tw/tw/lp-6125-151.html
https://tpd.judicial.gov.tw/tw/lp-6125-15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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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罷免檢舉專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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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預防社會參與活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法務部 114 年辦理「炎夏『漫』活，創意說『畫』」全國學生

犯罪預防漫畫與創意短片徵件活動，徵件期間自 114 年 7 月 1 日

至 10 月 1 日止，採線上報名，為擴大活動參與度，本次特針對

「漫畫類－國小 1 至 3 年級組」採雙規格收件，即以八開（39*27

公分）圖畫紙或四開（39*54 公分）圖畫紙實體創作或電腦繪圖

均可，為鼓勵投稿參與活動之學生及其指導老師，除可參與抽獎

活動外，法務部並將發給相關證明、感謝狀或獎狀乙紙，歡迎適

齡學童踴躍報名參加。 

    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資料，詳見下列網站： 

(一)活動官網：https://www.mojgov2025.com.tw/ 

(二)本部「More 法狀元」網站：https://tpmr.moj.gov.tw 

(三)Facebook搜尋「More法狀元-兒童及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網」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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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 

內政部警政署為防範外籍人士遭受詐騙或涉詐，編撰含中文、英

文、印尼文、越南文、菲律賓（他加祿）文、泰文及馬來文版等
7 種語言版本「外籍人士反詐騙宣導簡報」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

 


